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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已播出至第三季
，但親子真人騷節目《爸
爸去哪兒》收視率依然不
減，已然成為大小朋友們
在《還珠格格》和《西遊
記》等電視劇之外，屢 「

食」不厭的暑期套餐。
這款 「套餐」推出三年來，味道和花樣不

再新鮮，還好每期嘉賓父子總是個性十足，足
夠吸引眼球。不誇張地說，單憑劉燁和諾一這
對時常 「跳線」的父子搭檔，便足以令到這節
目不乏歡鬧。

更加引起我注意的，是網上網下圍繞本季
節目的探討。第一季播出時，受眾的目光大多
投注在子女的顏值和爸爸的廚藝等略顯 「八卦
」的題目上；到了第三季，家庭教育和親密關
係等社會學和心理學議題開始被頻繁討論。

和前兩季一樣，第三季初開拍時，五對父
子的關係並不親密。最初一小時的 「密室相處
」，可以看成是一場親子關係的直觀評估：除
夏克立和夏天這對父女尚有機會貼心交談外，
其他四位父親面對自己的兒子時，總或多或少
顯得有些尷尬。有人嘗試交談而不得，有人乾
脆不停把玩手機以掩飾尷尬並打發時間。

這其實是再正常不過的父子關係，與父親
的職業（演員）和工作狀態（忙碌，常不歸家
）並沒有太多關聯。中國大多數普通家庭裡長
大的孩子，與父親的日常交流均相當有限，不
過是 「作業做完了沒有」和 「早飯吃沒吃」等
「雞肋」式問答。所以，節目中 「卧談」環節

的設置相當重要：它給了平日裡無暇或羞於深
度交談的父子直面內心的機會。我們向來覺得
「卧談」通常發生在閨密或同性好友之間，卻

不曾想到父子之間的睡前談心也能惹出這麼多的淚水。你很難
想像，像林永健那樣平素嘻嘻哈哈慣了的人，也能因為兒子的
一句 「我愛我爸爸」而淚流滿面。

其實，節目中的康康（胡軍兒子）和諾一（劉燁兒子）言
行舉止上的差異，放大來說，或也反映出東、西方親子教育的
相異之處。康康和諾一都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子，康康有一個姐
姐，諾一有一個妹妹。他們都是自小被要求 「盡責」，要獨立
，要堅強，要像男子漢一樣照顧家裡的姐姐妹妹，而且，他們
都以為，自己的爸爸愛姐姐或愛妹妹，要勝過愛自己。在這樣
環境中長大的男孩子，通常有話不說憋在心裡，久而久之，就
養成康康那樣 「外冷內熱」的脾性：有愛，有關心甚至有保護
他人的衝動，卻不知如何表達。

反觀諾一，雖然在相似的家庭環境中成長，卻是一副 「外
熱內熱」的性情，這或許與媽媽安娜的鼓勵式教育脫不開關聯
。節目中，諾一時常親吻且擁抱身邊小夥伴的舉動讓我印象深
刻。在含蓄內斂的東方文化語境中，親吻和擁抱雖說在當下不
再是禁忌，卻從不曾被鼓勵。久而久之，我們的孩子恐怕會漸
漸忘了如何施予愛，以及如何表達自己的感受。你能說康康的
發脾氣是因為不滿自己的爸爸嗎？恰恰相反，那是他表達愛的
方式。可這種抗拒式的表達，卻往往適得其反，令到施予者與
被施予者都覺得十分疲累。

的確， 「愛」是一個太過俗套又太多討論的題目，可任誰
都不能免俗，不是嗎？

雖然在本季節目中廣告植入愈發明顯，爸爸們的明星效應
也不再被遮掩，但這並不妨礙節目在立意和內容深度上尋求突
破。我們關注的不再是明星家庭的名牌親子裝，不再是寶貝們
的撒嬌賣萌，而是父子關係如何由 「冷」及 「熱」的整個過程
，以及由這個過程衍生出的種種探討和反思。我相信，這正是
節目主辦方的初衷所在，也是《爸爸去哪兒》區別於其他真人
騷節目的最重要特徵。

電視台為了追求收視率而開播的真人騷節目，通常形式大
過內容，以花哨繽紛的模樣討好觀眾，用華美衣衫和冠冕堂皇
的說辭堆砌出一個虛空的 「烏托邦」式幻象，滿足受眾暫時逃
離無奈現實的心理訴求。而在我看來，真人騷節目的最大意義
，恰在於它與現實生活的對照甚至衝撞。如果電視機前的父子
能夠藉由鏡頭中父子的言行，再審視彼此間的相處，則是最好
不過的事情。

二十一世紀初我在納
米比亞擔任大使期間，曾
本着以人為本的精神，在
處理一名中國漁工在納米
比亞港口遇害事件的同時
，通過起訴船主幫助更多

被困在船上的其他漁工得到解救並討回了船主長期
拖欠的工資。

漁工姜連奎慘遭不幸
二○○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一早，有中國僑民從

納米比亞港口城市沃爾維斯灣市給我們使館打來電
話，告稱一名中國漁工在港口被歹徒開槍打死。我
獲此不幸消息後，立即派使館領事部主任張忠民等
人驅車去港口了解情況，以便大使館按我國領事保
護的有關政策規定與駐在國有關方面交涉，妥善處
理善後。

沃爾維斯灣港遠離納米比亞首都溫得和克四百
多公里。張主任等二人接到任務後，立即開車出發
，於下午一點多鐘到達目的地。經查，受害者名叫
姜連奎，遼寧省人，是該省某公司派到西班牙英菲
特公司的諾美號漁船上打工的中國勞務人員之一。
諾美號船主是一名西班牙籍韓國人，該船在大西洋
作業期間因發生機械故障漂泊到納米比亞海岸，停
靠在沃爾維斯灣港口。船主因無錢修船，棄船獨自
而去，留下中國漁工在船上。十一月十二日晚，姜
連奎等幾個中國漁工因耐不住船上寂寞，上岸到當
地一家華僑開的店舖中打牌。不久有幾名歹徒闖入
店中尋釁鬧事，與正在打牌的姜連奎發生口角，一
怒之下開槍將他當場打死，隨後逃之夭夭。

在弄清上述基本情況後，我一面讓張主任等人
在港口與已經介入此案現場調查的當地警方交涉，
要求其抓緊破案，並去殯儀館查看姜連奎的遺體，
一面派大使館武官龐延東大校與駐在國警察總署進
行交涉，要求其立即組織足夠警力，在全國範圍內
追查案犯，快速破案，依法懲兇，並採取切實、有
效措施，確保我在納米比亞僑民的人身、財產安全
。同時又派大使館政務參贊向駐在國外交部就此命
案進行交涉，要求外交部全力協同警察總署妥善處
理此人命大案。接着，大使館將姜連奎遇害一案及
使館已做的工作向國內有關主管部門作了報告，請
國內立即派人到納米比亞來處理問題。

確保漁工基本生活是當務之急
在處理姜連奎命案的同時，我們使館進一步了

解到滯留在船上的其他中國漁工正處於困境之中。
船上還有漁工二十一名，他們分別來自我國東北的
遼寧、吉林和黑龍江三個省份的五個城市，由國內
好幾家公司直接或間接先後派出，在船上工作時間
一至數年不等。但他們自上船工作以來不但未領到
分文工資，而且目前在船上還即將陷入斷炊、斷水
的困境。在此情況下，他們要求大使館幫他們解決
生活困難，特別是為他們向船主討要拖欠的工資。

我想了想，覺得處理人命案固然棘手，二十多
名漁工與外國船主之間的勞資經濟糾紛，處理起來
同樣十分不易。一則，我漁工被困在納米比亞港口
，而船主並不是納米比亞人，其人既不在船上，也
不在納米比亞，至於到了何處，無人知曉。二則，
當初國內派他們出國工作的公司有好幾家，其中有
的跨省市派人，有的只管招人，招好了再由別的公

司派出。而現在有的公司又已經撤銷，別說很難找
全有關當事的公司，即使都找到了，鑒於相互利益
關係錯綜複雜，事情也不見得好辦。第三，按照政
策，直接替我漁工去向外國船主討要工資並不是大
使館的工作職責，而我漁工卻既不找船主，也不找
外派他們的國內公司，只一味要求大使館去為他們
討帳。他們說他們是中國人，到了國外受中國大使
館領導，因此中國大使館要為他們向外國船主討要
拖欠他們的工資。

大使館認為，當務之急應是立即幫助他們先解
決生活困難，特別是保障他們吃飯喝水的基本生活
需求，其他問題看情況和可能性緩一步再考慮解決
辦法。於是，我讓張主任首先安排好漁工的基本生
活，保證他們有飯有菜吃，有水喝。接着讓他與當
地港務部門聯繫，請他們協助尋找棄船出走的船主
，並向船主表明：中國駐納米比亞大使館從確保人
的生命權和生存權出發，對由於船隻損壞後船主棄
船出走致使中國漁工一人死亡和其他漁工的生活陷
入困境非常重視，要求船主確保不得再有中國漁工
傷亡的事件發生。因此，船主必須做出承諾，由他
承擔一切費用，讓納米比亞港口供應站向船上漁工
提供食品、淡水等生活必需品，以保證漁工的基本
生活，保障他們的基本人權。同時要求船主妥善處
理好死亡漁工姜連奎的善後事宜，並希望他盡快付
清拖欠中國漁工的工資。

當地港務部門出於納中兩國關係十分友好及從
人道主義出發，與大使館配合默契，積極協助我們
使館與船主取得了聯繫，闡明了我們中國大使館的
要求和希望。船主聽後表示接受中國大使館的要求
，請港口供應站先墊付有關費用，向船上提供食物
和淡水等生活必需品，以保障漁工有飯菜吃，有水
喝。同時願協助處理姜連奎的後事，但對支付拖欠
工資問題未置可否。與此同時，使館耐心做漁工的
安撫工作，告訴他們使館已與船主取得了聯繫，他
們的基本生活會有保障。並告訴他們，使館也會積
極考慮他們的切身利益，已向船主和國內有關部門
反映了他們的情況，要求國內迅速派人到納米比亞
來處理問題，同時希望他們加強自我防範，注意安
全，無事不要上岸，尤其是晚上不要離船。

幫漁工打贏了官司
經使館多次催促，國內主管部門與各有關方面

協調後，終於克服了重重困難，於二○○二年一月
十九日派出兩名代表來到納米比亞。我與他們一同
商討了處理原則和工作計劃，同時安排張主任及經
商處的一名二等秘書連人帶車協助他們工作。首先
是協助他們抓緊時間處理姜連奎案子的有關後事，
同時協助他們集中力量解決漁工的工資問題。在此
案中，國內公司派來的代表是替漁工向韓國船主索
要拖欠工資的合適人選。而使館作為外交機構，雖
不宜替任何個人去向其債主討要欠款，但指導和協
助國內代表工作還是可以做的。然而現實情況是船
主不在納米比亞，國內派來的代表無法與之進行直
接交涉，甚至連與船主聯繫都很困難。這是解決漁
工工資問題首先遇到的一大難題。而要通過中方自
身的力量，把船主弄到納米比亞來，或中方代表到
西班牙或到韓國去找船主，並與之進行有效的談判
，都是十分困難的。

經過進一步仔細研究、分析，一個可能行之有
效的方案浮現在我的眼前：雖然船主不是納米比亞

人，其人也不在納米比亞，但目前漁工案子的發
生地在納米比亞。納米比亞是個法制比較健全的
國家，此案若在當地通過司法程序加以處理，納
米比亞司法部門根據屬地原則受理此案並做出公
正裁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中方將此案訴諸
當地法院，當地法院受理此案並加以審理，就不
愁船主不來應訴，並與中方妥善解決問題。於是
，我建議國內代表將此案投訴到當地法院。國內
代表認為我的建議是解決問題的一個好辦法，同意
一試，但不知道怎樣操作。於是，我讓張主任幫助
他們在當地請了一名律師代理這起訟案，向法院起
訴。法院果然受理了此案，並應使館要求，很快就
啟動了司法程序，依照納米比亞法律認真審理此案
。同時立即發傳票通知船主前來應訴。經過一番艱
苦努力，船主終於被迫來到納米比亞，並不得不接
受法院裁定，答應全額支付拖欠中國漁工的工資，
並妥善處理姜連奎命案及漁工的其他有關事宜。

然而，船主雖然表示執行法院裁定，但實際上
卻執行不了。他由於經營不善，無力對船隻進行及
時維修、保養，才導致了漁船機械故障的發生和他
本人不得不拔腿出走，現在哪有錢支付拖欠中國漁
工的工資和姜連奎家屬的撫恤金？而納米比亞法院
的判決是有效的，又非執行不可。無奈之下，船主
於是下決心賣船還錢。但馬上找到買主並非易事，
找到買主後買賣雙方最後能否成交也是個未知數。
經過一番周折，終於找到了一位買主。我讓國內代
表抓住機遇，力促買賣雙方交易成功，這樣我漁工
及死者家屬的血汗錢才有着落。於是，國內代表想
方設法做買賣雙方的工作，促使賣主和買主最終達
成了買賣協議。就這樣，經過近兩個月的不懈努力
，三月十二日買賣雙方的代表在沃爾維斯灣港簽約
，買方當場向賣方支付了全部購船款項。隨後，在
大使館協助下，原船主代表與我漁工就解決拖欠工
資問題達成協議，並當場付清了拖欠包括姜連奎在
內的我二十二名漁工的二十三萬零九百一十三美元
的全部工資，同時為願意回國的十三名漁工購買了
回國機票。另八名漁工願留在船上繼續工作，並與
新船主簽署了勞務合同。

與此同時，我館又協助國內代表就姜連奎遇害
善後事宜與原船主代表進一步交涉，指出姜連奎的
慘死與船隻損壞靠港及船主離船出走有一定的因果
關係，船主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最終促使對方
就此案作了對死者和家屬都比較有利的處理，既厚
葬了死者，又給了姜連奎家屬一筆比較豐厚的撫恤
金。至此，這起在納米比亞曾一度鬧得沸沸揚揚、
久拖難決的漁工案終於獲得圓滿解決，我國內代表
如釋重負，全體漁工則對大使館感激不盡。

想不到的感謝信
此案處理結束後本已時過境遷，我也早將它遺

忘了。但沒想到在事情過去八個月後的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使館突然收到吉林省信合工
貿公司負責人用傳真發來的一封感謝信。信中寫道：
「尊敬的中國駐納米比亞大使館：

在這辭舊迎新的節日到來之際，我謹代表在納
米比亞贏得法庭勝訴的全體吉林省漁工向您們致以
誠摯的節日問候，並祝您們在二○○三年取得更大
的成績。

在納米比亞的中國漁工勝訴，意義十分重大。
長期以來，我國外派漁工同韓國僱主的勞資糾紛是
無法解決的絕症，這次在納米比亞的中國漁工的法
庭勝訴，揭開了我國外派勞務的歷史新篇章，開創
了中國勞務人員利用WTO規則捍衛人權的成功案
例。對此我們向中國駐納米比亞使館的全體人員致
以最衷心的感謝和最崇高的敬意！

再次衷心感謝使館的全力支持。
吉林省信合工貿公司 張思健
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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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
（
以
下
簡
稱
﹁默
﹂
文
）
，
其
結
尾
寫
道
：

﹁說
真
話
要
被
流
放
，
掉
腦
袋
的
也
不
少
，
誰
還
敢
開
口
！
然
而
誰
也
不
開
口
，

結
果
又
會
怎
樣
？
漢
朝
名
臣
韓
嬰
說
出
了
答
案
：
﹃有
諤
諤
諍
臣
者
，
其
國
昌
；

有
默
默
諛
臣
者
，
其
國
亡
﹄
﹂
。
此
寥
寥
幾
十
個
字
，
將
﹁誰
也
不
開
口
﹂
的
原

因
與
結
果
都
說
了
。
作
者
想
表
達
的
意
思
，
大
致
是
不
錯
的
。

韓
嬰
即
《
韓
詩
外
傳
》
的
作
者
。
﹁默
﹂
文
引
自
《
韓
詩
外
傳
》
的
兩
句
話

，
或
許
是
從
孔
子
論
﹁一
言
興
邦
﹂
與
﹁一
言
喪
邦
﹂
的
話
中
套
過
來
的
。
孔
子

並
不
認
為
﹁一
言
﹂
即
可
﹁興
邦
﹂
或
﹁喪
邦
﹂
，
只
認
為
有
近
似
於
﹁一
言
興

邦
﹂
與
﹁一
言
喪
邦
﹂
的
情
形
。
譬
如
有
人
說
﹁為
君
難
，
為
臣
不
易
﹂
，
孔
子

說
：
為
君
者
倘
若
真
的
懂
得
這
一
點
，
也
就
幾
乎
是
一
言
興
邦
了
；
譬
如
有
人
說

﹁予
無
樂
乎
為
君
，
唯
其
言
而
莫
予
違
也
﹂
，
孔
子
說
：
要
是
﹁其
言
﹂
不
對
，

滿
朝
文
武
全
都
﹁莫
予
違
﹂
，
也
就
幾
乎
是
﹁一
言
喪
邦
﹂

了
。
當
然
，
我
說
的
只
是
﹁套
﹂
，
包
括
句
式
與
意
思
，
卻

不
是
照
搬
。

在
君
主
專
制
之
下
，
為
臣
者
大
致
可
分
四
種
：
一
是
投

其
所
好
專
唱
頌
歌
的
，
這
種
人
容
易
陞
官
晉
爵
，
但
其
人
格

也
容
易
受
人
鄙
視
；
二
是
唯
唯
諾
諾
隨
大
流
的
，
罪
不
責
眾

，
這
種
人
庶
幾
可
以
自
保
，
但
其
言
其
行
違
心
，
夜
深
人
靜

之
時
，
也
會
受
到
良
心
的
指
責
；
三
是
﹁頌
歌
盈
耳
﹂
之
時

保
持
沉
默
的
，
這
種
人
雖
然
不
能
力
挽
狂
瀾
，
卻
能
做
到
潔

身
之
好
，
此
所
謂
﹁狷
者
有
所
不
為
﹂
；
四
是
敢
發
諤
諤
之

聲
的
，
這
種
人
有
膽
有
識
有
使
命
感
，
卻
容
易
丟
烏
紗
甚
至

掉
腦
袋
。
第
四
種
人
歷
來
不
多
，
在
君
主
以
﹁唯
其
言
而
莫

予
違
﹂
為
樂
之
時
更
為
難
得
，
所
以
才

會
有
﹁千
人
之
諾
諾
，
不
如
一
士
之
諤

諤
﹂
之
說
（
《
韓
詩
外
傳
》
中
也
有
類

似
的
話
，
叫
做
﹁眾
人
之
唯
唯
，
不
若

直
士
之
諤
諤
﹂
）
。
﹁有
諤
諤
諍
臣
者

，
其
國
昌
﹂
，
揄
揚
的
主
要
不
是
﹁諤

諤
諍
臣
﹂
，
而
是
君
主
對
﹁諤
諤
諍
臣

﹂
的
包
容
。
這
意
思
有
點
像
今
天
說
講

真
話
需
有
﹁五
不
怕
﹂
（
即
不
怕
撤
職
、
不
怕
開
除
黨
籍
、

不
怕
老
婆
離
婚
、
不
怕
坐
牢
、
不
怕
殺
頭
）
的
精
神
，
更
要

有
制
度
來
保
證
﹁言
者
無
罪
﹂
，
營
造
五
個
﹁不
必
怕
﹂
的

環
境
。但

我
以
為
，
後
半
句
倘
若
改
為
﹁無
諤
諤
諍
臣
者
，
其

國
亡
﹂
，
或
許
更
為
確
切
。
與
前
半
句
相
對
應
，
後
半
句
譴

責
的
主
要
也
應
當
是
君
主
對
﹁諤
諤
諍
臣
﹂
的
排
斥
。
而
且

，
除
了
﹁諤
諤
諍
臣
﹂
，
其
餘
三
種
，
也
不
可
一
概
而
論
，

尤
其
不
能
將
﹁默
默
﹂
者
等
同
於
﹁諛
臣
﹂
。
所
以
，
對
於

《
韓
詩
外
傳
》
的
﹁有
默
默
諛
臣
者
，
其
國
亡
﹂
，
我
就
有

些
不
以
為
然
。
﹁默
﹂
文
所
說
的
﹁默
默
﹂
者
陶
侃
，
乃
是

青
史
留
名
的
東
晉
名
將
良
臣
，
不
為
五
斗
米
折
腰
的
田
園
詩

人
陶
淵
明
就
是
他
的
曾
孫
。
他
在
臨
終
之
時
，
沒
有
像
管
仲
那
樣
的
政
治
遺
言
，

與
君
主
的
胸
襟
並
無
必
然
聯
繫
。
﹁默
﹂
文
的
標
題
套
用
《
韓
詩
外
傳
》
之
語
稱

﹁默
默
諛
臣
巧
粉
飾
﹂
也
未
免
互
相
矛
盾
。
﹁諛
﹂
者
，
阿
諛
奉
承
之
謂
也
，
即

按
﹁默
﹂
文
所
言
，
也
是
巧
言
粉
飾
之
徒
，
他
們
爭
相
獻
媚
尚
且
來
不
及
呢
，
又

何
曾
甘
願
於
﹁默
﹂
？

任
何
時
候
都
需
有
﹁諤
諤
諍
臣
﹂
，
但
要
求
誰
都
成
為
﹁諤
諤
諍
臣
﹂
畢
竟

不
大
現
實
。
退
而
求
其
次
，
能
在
諛
臣
爭
相
獻
媚
之
時
不
發
一
言
，
能
在
﹁千
人

諾
諾
﹂
之
際
保
持
沉
默
，
雖
然
一
時
沒
有
站
出
來
說
真
話
，
卻
也
做
到
不
說
假
話

，
有
時
甚
至
不
惜
裝
瘋
賣
傻
裝
聾
作
啞
，
其
實
也
是
挺
不
容
易
的

—
孔
夫
子
還

稱
﹁邦
無
道
則
愚
﹂
的
寧
武
子
﹁其
愚
不
可
及
﹂
呢

—
他
們
是
﹁諤
諤
諍
臣
﹂

的
同
情
者
與
支
持
者
。
在
他
們
之
中
，
會
有
﹁諤
諤
諍
臣
﹂
冒
出
來
的
。

《
爸
爸
去
哪
兒
》
去
哪
兒

李

夢

勝訴在納米比亞 陳來元

􀎠默默􀎡者何􀎠諛􀎡 宋志堅

美國神怪恐怖小說家
斯蒂芬．金（STEPHEN
KING）可算是世界上最
多產的作家之一了。他曾
在回憶錄《談寫作》（
ON WRITING） 中給人

如此忠告： 「想要成為一名作家，兩件事你必
須做到：一是多讀，二是多寫。」我想他遺忘
了另一項──多聽。文句是話語的變形，多聽
能增長想像力。

斯蒂芬自己就曾說過，多年以來，他除了
看 書 之 外 ， 喜 愛 聽 錄 音 讀 物 （AUDIO
BOOK），因為談話式的錄音小說滋養他的想
像，也幫助改進他的文字，避免使用陳詞套話
，他以為一本好看的小說不但應該情節生動，
而且應該文句新鮮。錄音讀物對一位作家就有
如此幫助。

不久，作為恐怖小說名家的斯蒂芬．金，
將有新噱頭上市。他想知道他的書迷是否與他
有同樣喜聽錄音讀物的興趣。他嘗試創作的短
篇 小 說 《 醉 了 的 爆 竹 》 （DRUNKEN
FIREWORKS），將以錄音方式先發行，他
要看看粉絲們是否依然欣賞他的想像力。錄音
小說上市幾個月後，文字版才會出版。

他不怕讀者失望，他相信，錄音小說能擴
大他的讀者群。他說，作家圈內常有人討論錄
音讀物是否可吸引更多讀者。他自己的回答是
確定的。聽作者敘述故事，要比翻閱書本方便
得多。

《醉了的爆竹》的故事是關於一個被警察
逮捕的醉漢講述七月四日國慶節爆竹比賽鬧事
的經過。比賽地點是緬因州一個湖畔。敘事者
是個叫亞爾頓的失業者，住在母親家中，醉酒
度日，在那個一年一度的爆竹比賽上出了事。

這個短篇將收入未來他的一部短篇小說集。
他說，這是用主人公以敘述方式講述的故事，應該用耳

朵聽，而不是用眼睛看書。
《醉了的爆竹》的上市無疑將激發出版商與讀者群的好

奇。錄音讀物正在成為一種新鮮獨立的文藝出版方式，近年
來逐漸在出版業滋長，尤其是在智能手機盛行的今天。二○
一三年美國出版界共發行二點五萬種錄音讀物，較二○○四
年增長了三千四百三十種。

著名作家如斯蒂芬．金等特別留意這個趨勢。他們要用
錄音方式增加聽小說的讀者。有幾位專以科幻小說、驚險小
說取勝的小說家去年已開始發行錄音讀物。斯蒂芬．金自己
的兒子喬．希爾（JOE HILL）也以寫恐怖小說起家，也將
於十月發行他的錄音讀物。

《醉了的爆竹》將先以CD方式出現，每片售價十五元。
作者與出版社都希望錄音讀物可大行其道，與書本競爭。問
題是敘事者的口音，美國地大人多，各地口音有異（例如，
在中國，你如用粵語講述故事，說普通話者怎麼聽得懂？）
，標準英語發音仍是必要的。

恐
怖
小
說
家
的
新
噱
頭

董
鼎
山

文文史史
叢譚叢譚

域域外外
漫筆漫筆

西西
札記札記

黛黛

紐紐約約
客閑話客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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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軍兒子康康（右）是 「外冷內熱」 的性情 （網絡圖片）

劉燁與兒子劉諾一 （網絡圖片）


